
114年度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

標準規範集保作業修訂說明

稽 核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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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證券商集保作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
修訂內容彙總說明如下：

一、因應法規調整及實務作業，修訂內控作業項目共
計11項。

二、配合前揭內控修訂及實務作業，內部稽核實施細
則共計修訂11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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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符合證券商補建客戶基本資料之實務業務需
求，針對客戶先前已於證券商留存基本資料惟
尚未完整建檔者，證券商得在「無須再由客戶
提出申請」之前提下，由證券商填具申請書並
加蓋公司章，補建客戶已留存之基本資料。

二、因應證交所已放寬證券商得受理委託人以電子
憑證認證方式申請變更款項帳號資料，本公司
爰配合調整電子交易客戶得以電子憑證申請變
更基本資料，不侷限於以委託買賣有價證券之
電子憑證始得申請。

(頁次1-2)

CA-16112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/媒體傳送（146/9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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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應證交所放寬證券商客戶非當面申請變更戶
籍地址須檢附之文件等規定，本公司明定證券
商客戶以非當面(免臨櫃)方式申請變更其基本
資料之戶籍地址，應檢附文件等相關規範。

綜上，本公司配合訂定相關作業規定，爰修正相關
作業程序。

(頁次1-2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FA-16112-W  FA-16620-W

CA-16112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/媒體傳
（146/921)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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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符合證券商補建客戶基本資料之實務業務需
求，針對客戶先前已於證券商留存基本資料惟尚未完
整建檔者，證券商得在「無須再由客戶提出申請」之
前提下，補建客戶已留存之基本資料，本公司配合訂
定相關作業規定，爰修正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3)

CA-16114  保管機構往來登記變更／媒體傳送
（157／157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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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116 網際網路帳戶資料查詢登記（B40）

本公司「集保帳戶及基金資料查詢平台」(TAQ平
台)新增以憑證驗證客戶身分機制、已強化客戶登入之
身分控管配套機制。客戶倘屬質權人身分且有質權餘額
者，向往來證券商申請變更TAQ平台之登入密碼，相關
之「網際網路帳戶資料查詢登記」（B40）作業放行交
易回歸證券商自主管理，本公司配合訂定相關作業規定，
爰修正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4-5)



8

CA-16232 存券更正轉帳（131）

一、因應參加人受理客戶申請各項帳簿劃撥業務需要，本公
司修正存券更正轉帳等部分連線交易申請表單格式及業
務處理手冊。

二、客戶向參加人申請「存券更正轉帳」交易或「存券匯撥」
交易，將其帳戶存券轉撥至其於同一參加人或不同參加
人開立之帳戶時，於申請表單簽蓋原留印鑑之規範應為
一致，爰修正存券更正轉帳憑單格式，增加客戶簽蓋原
留印鑑欄位並修正為二聯式，明定客戶、參加人經辦人
員及覆核人員之作業程序，本公司配合訂定相關作業規
定，爰修正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6-11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FA-16232-M  FA-16241-M  FA-16247-M
工作底稿WA-16232-M   WA-16247-M   WA-16115-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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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239-1 繼承、贈與、抵繳股款及拋棄股份轉帳
／撤銷申請(376)、拋棄有價證券所有權轉
帳／撤銷申請（無股務單位專用）（C76）

一、為提升證券商臨櫃服務客戶帳簿劃撥作業效率並
降低文件遞送遺失風險，本公司依風險評估結果
及研議強化配套措施後，修正「客戶拋棄未設有
股務單位之有價證券所有權帳簿劃撥作業」相關
規定，回歸證券商自主管理。

(頁次12-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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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239-1 繼承、贈與、抵繳股款及拋棄股份轉帳
／撤銷申請(376)、拋棄有價證券所有權轉帳
／撤銷申請（無股務單位專用）（C76）(續)

二、本公司配合修訂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，刪除原
辦理拋棄有價證券所有權轉帳／撤銷（無股務單
位專用）（C76）作業；須將相關文件送至本公
司，由本公司審核文件及客戶餘額無誤後始完成
轉帳之放行作業規定及變更作業交易名稱，爰修
正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12-17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 FA-16239-M  FA-16239-1-M  FA-16416-M
工作底稿 WA-16239-M   WA-16239-1-M   WA-16416-M   WA-16131-M    

WA-16737-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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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242-1 證券商預收款券圈存/解圈通知
(780/780S）

為提供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處置證券預收款券之彈性
措施，本公司爰依證交所及櫃檯買賣中心規劃，配合修
訂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，新增參加人間處置證券預收
款券圈存及解圈資訊傳遞功能(780/780S)之作業規定，
爰新增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8-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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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291-1 認股借貸申請(568／568S)

一、因應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商辦理證券業務借貸款項之
認股借貸業務，本公司配合修正證券集中保管帳簿
劃撥業務處理手冊，並新增認股借貸申請(568／
568S)之作業規定，爰新增相關作業程序。

二、客戶申請認股款項借貸業務時，應持證券存摺及現
金增資認股繳款書，填具「認股借貸申請書」，並
簽蓋原留印鑑。

(頁次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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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291-1 認股借貸申請(568／568S)(續)

三、證券商於受理客戶非當面申請時，客戶檢送現金增資
認股繳款書，申請書則由證券商代為填製。以電子方
式申請者，應提供可清晰辨識現金增資認股繳款書之
完整各聯影像。

四、經辦人員操作“認股借貸基本資料查詢＂交易
（567），確認系統已完成認股借貸基本資料建置；
檢視現金增資認股繳款書、證券存摺及「認股借貸申
請書」內容及印鑑無誤後，操作“認股借貸申請＂交
易（568/568S），印錄申請書認證資料，並於申請
書簽蓋經辦章，或STP通知集保公司。

(頁次23-27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 FA-16131-M  FA-16291-M  FA-16291-1-M FA-16737-M
工作底稿 WA-16291-M   WA-16291-1-M WA-16405-M   WA-16731-M  WA-16738-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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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610 管制卡領用及管理

配合本公司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修訂，主管卡
之持有人得操作屬經辦員執行且不涉及主管卡授權之
交易，增列證券商預收款券圈存/解圈通知(780)作業
項目，爰修正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28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 FA-16610-M

工作底稿 WA-16610-M   WA-16710-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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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751 公司以帳簿劃撥直通式服務辦理帳簿
劃撥相關作業

一、依客戶申請由公司辦理或公司自行以帳簿劃撥直
通式服務（STP）通知集保公司，辦理帳簿劃撥
相關作業之作業項目增加，並調整項次順序，修
正本公司業務處理手冊相關之作業規定，爰修正
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29-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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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751 公司以帳簿劃撥直通式服務辦理帳簿
劃撥相關作業(續)

二、為配合證交所放寬證券商客戶非當面申請變更戶籍
地址須檢附之文件等規定，爰將客戶免臨櫃申請及
證券商辦理方式，區分為1.以電子方式2.以電話通
訊或書面通信方式二項，並做原則性規範；各作業
項目應依各章節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。
(一)免臨櫃申請方式

1.以電子方式
2.以電話通訊或書面通信方式

(二)臨櫃申請方式

(頁次29-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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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752 證券商跨營業據點帳簿劃撥服務作業

因應本公司公告修正拋棄有價證券所有權轉帳／
撤銷（無股務單位專用）（C76）作業交易名稱，爰
配合修正跨營業據點代收作業項目名稱，爰修正相關
作業程序。

(頁次30)並修訂內稽、查核明細表 FA-16417-M  FA-16418-M  FA-16752-M
工作底稿 WA-16417-M  WA-16418-M  WA-16752-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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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755 證券商總公司統籌辦理集保後檯作業

一、因應金融數位化環境成熟、證券商自動化作
業環境整合發展趨勢，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商
總公司得統籌辦理其各分公司集保帳務覆核、
確認、結帳，暨帳務報表覆核、確認及留存
等事務。

二、本公司增訂帳簿劃撥業務處理手冊，規範證
券商統籌辦理集保後檯作業之作業原則及規
定，俾作業有所依循，爰新增相關作業程序。

(頁次41-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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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-16755 證券商總公司統籌辦理集保後檯作業(續)

三、證券商得依業務需求自行選擇是否辦理，證券
商辦理集保後檯作業均維持現行控管機制。

四、證券商於完整確認客戶申請資料及覆核機制前
提下，總公司得統籌通知集保公司並辦理結帳
作業。

五、證券商應訂定內部控制制度，明訂各作業依客
戶臨櫃或非臨櫃申請帳簿劃撥作業之作業流程
與分工、人機作業權責、權限控管程序等。

(頁次41-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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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配合實務作業，修正內部稽核實施細則、查核
明細表、查核工作底稿彙總如下：

一、配合實務作業，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共計修訂3項。

AA-16242 證券圈存申請（152）、證券解圈（153）、支付公開收購對
價有價證券控管/控管解除（G52）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
AA-16620 主管卡控管作業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AA-16710 傳票與報表管理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
二、配合實務作業，修查核工作底稿計1項

補登存摺、客戶當日登摺資料查詢、讀取證券存摺(STP)（144、C44、
B4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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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期貨商經營證券交易輔助業務集保作業內部控
制制度標準規範修訂內容彙總說明如下：

一、內控制度作業項目共計修訂2項，準用證券商相關作業規定：
CA-66112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／媒體傳送（146 ／ 921）
CA-66114 保管機構往來登記變更／媒體傳送（157／157S）

二、配合前揭內控作業修正內容或實務作業，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共
計修訂4項，準用證券商相關作業規定：

AA-66112 客戶基本資料變更／媒體傳送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AA-66610 證券櫃檯管制卡領用及管理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及

工作底稿)
AA-66620 證券櫃檯主管卡控管作業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AA-66710 證券櫃檯傳票管理之稽核(修查核明細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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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窗口

總機代表號：(02)2719-5805

主辦單位：稽核室

聯絡人姓名 分機號碼 聯絡人姓名 分機號碼

吳偉誠組長 202 劉仁接 251

陳仲麟 469 羅履平 213

王珊珊 226 王儒一 246

王鴻賓 311 余昌言 239

楊宜靜 184



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

完善金融資產集保平台 引領金融服務數位創新 共推金融市場永續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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